
 
 
 
 
 
 
 

 
  

加速船舶绿色转型 

绿色船用燃料相关船舶 
两项新优惠计划 

2026香港海事处优惠计划 

海事处 



 
(1) 绿色船舶注册优惠计划 

(惠及香港注册船舶) 
 

 

为加快香港船队绿色转型，同时吸引及维持绿色船舶在香港注册，

海事处推出为期 3年的绿色船舶注册优惠计划，为使用绿色船用燃

料的香港注册船舶每年提供 60,000 港元的优惠。 

 

准则： 

 有国际海事组织编号的香港注册船舶； 

 使用合资格绿色船用燃料作为主要推进燃料；和 

 提交年度证明文件（燃料交付单和燃料消耗纪录）。 

註 : 合资格绿色船用燃料指液化天然气、甲醇、氨和氢

等，但不包括传统燃料及生物柴油。 

 

优惠金额： 

 每艘船每年港币 60,000 元 

 最多可获 18万港元（３个年度） 

 

推行日期： 

 2026年 6月 16日 – 2029年 6月 15 日 

 

 
 
 



 

(2) 绿色船用燃料相关船只港口费优惠计划 
(惠及訪港远洋船舶) 

 

 

为鼓励业界采用绿色船用燃料，及加快在香港建立更多绿色船用燃

料加注服务，海事处推出为期 3 年的绿色船用燃料相关船只港口费

优惠计划，向在香港使用或加注指定绿色船用燃料的远洋船舶提供

减免港口费的优惠。 

 

准则: 

 根据《船舶及港口管制规例》（第 313A章）须缴付港口费

的远洋船舶；和 

 访港期间进行一项或多项下表所列的指定操作。 

註 : 指定绿色船用燃料包括液化天然气、甲醇、氨、氢 

和生物柴油（至少混有 20%生物燃料）。 

 

优惠金额: 

 相当于已缴付港口费（包括港口设施及灯标费、碇泊费、

浮标费及出港证收费）的 25% 或 50% 

 

推行日期: 

 2026年 6月 16日 – 2029年 6月 15 日 

 

 
 
 



 
类别 指定操作 优惠金额 

(港口费减免百分比) 
A 在香港供应绿色船用燃料(生物柴油除外)的远洋船 50% 

B 在香港接收绿色船用燃料(生物柴油除外)的远洋船 50% 

C 
在香港使用绿色船用燃料(生物柴油除外)的远洋船

(不包括第 A 及 B 类的船舶) 
25% 

D 
在香港运载或接收生物柴油(至少混有 20%生物燃

料)的远洋船(不包括第 A,B 及 C 类的船舶) 
25% 

 
 

联络方式及查询 

绿色船舶注册优惠计划 
海事处 

船舶注册服务组 

香港统一码头道 38 号海港政府大楼 3 楼 302室 

电话: +852 2852 4421 / 2852 4387 

电邮: greenincentive@mardep.gov.hk 

 

 

绿色船用燃料相关船只港口费优惠计划 
海事处 

中区海事分处 

香港统一码头道 38 号海港政府大楼 3 楼东翼 

电话: +852 2852 3058 

电邮: pfo_mdd@mardep.gov.hk 

 
 
香港船舶注册处 

注：如果一艘船舶符合多个类别的资格，则应获得金额最高的优惠。 


